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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 
四健亮點人才流向訪查計畫委託勞務案 

需求說明書 

壹、採購標的 

「四健亮點人才流向訪查計畫」委託勞務案（下稱本採購）。 

貳、指導單位 

農 業 部  

參、主辦單位 

中華民國四健會協會（下稱本會）  

肆、承辦單位（下稱得標廠商） 

依中華民國法令核准設立公司、合夥或獨資之工商行號及其他得提供本採

購之合法立案的廠商。 

伍、計畫需求與說明 

一、背景說明 

(一) 計畫緣起 

四健會自引進台灣以來，截至今年已邁入第 74 年。長期以來，本會

透過紮實的教育訓練、多元的營隊活動及實務參與，於全台農村與校園深

耕，不僅培育了無數具備「身、心、手、腦」均衡發展的優秀青少年，更

在台灣農業轉型與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，累積了豐碩的教育成果。 

歷年參與四健活動的農村青少年，如今已在社會各行各業持續發光發

熱。然而，過去對於這些優秀人才的長期追蹤與職涯發展脈絡尚缺乏系統

性的記錄與分析。為進一步瞭解農業推廣教育對青少年成長的長期影響

力，本計畫擬藉此評估農業推廣之實質社會效益，爬梳四健人才從參與活

動到進入職場的發展軌跡，並作為未來政策與課程優化之科學實證。 

(二) 委託期程：自決標次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18 日止。 

(三) 招標金額：新臺幣 肆拾 萬元整。 

二、計畫需求及說明： 

(一) 深度訪談執行規範 

1. 訪談對象：受託單位應針對本會指定或建議之四健人才進行深度訪

談，本計畫執行10則，依實際產出之訪談紀錄則數結算。 

2. 訪談大綱：訪談前需編製「訪談大綱」，經本會審核通過後方可執

行。 

3. 訪談紀錄：每次訪談完於5個工作日內整理對象基本資料、日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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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點及訪談重點。 

4. 品質控管：所有訪談內容須經由受訪者確認無誤送交本會進行校稿。

若訪談內容與大綱嚴重偏離、資訊錯誤或邏輯不通等重大缺失，受

託單位須配合執行重新訪談，不得另行要求費用。 

5. 受託單位應留存所有訪談錄音與逐字稿備查，本會得視驗收需求，

隨機抽樣 20% 之場次要求交付完整逐字稿。 

(二) 影像蒐集與授權要求 

1. 即時影像：為每位受訪者提供訪談側拍及至少 1 張高品質正式人

像照。 

2. 歷史影像：受託單位須引導受訪者回溯並提供其參與四健會時期之

歷史照片，若歷史影像不足，得以受訪者之工作現場實拍、相關證

書或紀念物件替代。 

3. 影像數量：每位受訪者之相關影像合計應至少 6 張，且解析度須

符合印刷或數位刊登需求。 

4. 著作權歸屬：受託單位應確保所蒐集之照片已取得受訪者之「著作

財產權授權」或「肖像權使用同意書」，授權本會後續宣傳使用。 

(三) 文案創作標準 

1. 字數規範：每位受訪者之專題報導文案，內容字數應達 2,000 字

以上（不含標點符號）。 

2. 撰文風格：文案需兼具故事性與深度，能體現受訪者之職涯脈絡與

四健精神之關聯。 

(四) 分析與優化建議 

1. 綜合分析：結案前需針對所有受訪者之訪談資料進行歸納分析，探

討四健教育對其職涯發展之影響關鍵點。 

2. 政策回饋：基於歸納結果，受託單位應於結案報告中，針對四健會

現行活動之規劃、推廣與傳承模式，提出具體之優化建議。 

陸、執行項目與進度 
 

 

 
第一階段 

（執行初期） 
第二階段 

（期中執行及審查項目） 
第三階段 

（期末執行及驗收項目） 

工作項目 

完成執行計畫書及

相關文件 

完成過半訪談名單之文案

與攝影 

1.完成所有訪談名單之

文案與攝影 

2.成果報告書 

累計進度 10% 75% 100% 



 

 

3  

柒、執行內容： 

四健亮點人才流向訪查計畫之人才訪談、文案撰寫、影像紀錄與蒐集、結

論撰寫等工作。 

一、若因疫情、天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，致使本案無法順利進行，本會有權

得以終止合約，如有本附則之情形發生，受託單位得以檢據相關支出證明及

已執行內容之說明交付本會，本會將依所提供證明文件給付相關費用。 

二、付款： 

(一) 第一階段（執行初期）： 

1. 廠商應於審查會議後 7 工作天內，依據審查委員意見提報修正服務

建議書。經本會審核通過後 7 工作天內，完成本案簽約工作，契約

正本 2 份，本會及廠商各執 1 份。副本 3 份，本會 2 份、廠商 1 

份。副本如有誤繕，以正本為準。 

2. 第一期款請領需付執行計畫書，經本會核定後請撥契約價金總額 30%。 

(二) 第二階段（期中執行及審查項目）： 

1. 廠商應確實履行本會委託辦理項目，並於每次完成訪談後提供訪談

紀錄摘要，並檢附現場訪談側拍，供本會備查。 

2. 第二階段自決標次日起至 8 月 31 日前，完成上表第二階段要求之工

作項目，送本會進行期中審查，並經本會審核通過後，撥付契約價金

總額 30%。 

(三) 第三階段（期末執行及驗收項目）： 

得標廠商須於 115 年 11 月 30 日前，完成上表之工作項目，提送成果，

送本會進行期末驗收，並經本會審核通過後，撥付契約價金總額 40%。 

(四) 請領每期契約價金時，除繳交該期應交付項目外，並檢附各項工作進

度報告供本會備查。 

捌、雙方責任 

一、廠商責任 

(一) 須指派專案負責人至少 1 人，專責本案之整體作業規劃、人力配

置、任務分派、進度控管、作業協調等專案管理相關工作。 

(二) 本案各項書面資料等，須經本會確認同意後執行。 

二、本會責任 

(一) 參與本案定期工作會議。 

(二) 監督得標廠商規劃過程，並予以指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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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權利與責任 

一、廠商應擔保第三人就履約標的，對於本會不得主張任何權利。 

二、廠商履約，其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，應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

法律責任。 

三、廠商履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者：本會取得全部權利。 

四、行銷推廣部分，廠商應依照預算法 62-1 條及「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

行注意事項」辦理。 

五、除另有規定外，廠商如在契約使用專利品，或專利性履約方法，或涉及著

作權時，其有關之專利及著作權益，概由廠商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處 理，其費

用亦由廠商負擔。 

六、本會及廠商應採取必要之措施，以保障他方免於因契約之履行而遭第三

人請求損害賠償。其有致第三人損害者，應由造成損害原因之一方負責賠償。 

七、本會對於廠商及其人員因履約所致之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，不負賠償責

任。對於人體傷亡或財物損失之風險，廠商應投保必要之保險。 

八、廠商依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，不因機關對於廠商履約事項之審查、認

可或核准行為而減少或免除。 

壹拾、 保密責任 

廠商對於本會所提供之相關業務內容及規劃工作等資料，負有保密之責

任；如有洩密情形發生，導致損害時，應負完全賠償及法律責任。 

壹拾壹、附則 

一、 本文件於簽約後納入契約附件。 

二、 廠商之企劃書，其著作財產權全歸本會所有。 

三、 其他未盡事宜，應依據「政府採購法」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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